上虞市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切实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人才工作有关要求和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革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推进全市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工作，旨在优化人才环境、加快人才集聚，提高人才生活质量，激发人才工作积极性，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第三条 根据人才的合理需求和财政的承受能力，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将按照“政府引导、企业配套、设定标准、一次享受、稳步推进”的原则进行，在工业企业人才中先行，然后逐步在其他企业中推行。
第四条 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工作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人才办）负责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申请对象的摸排、核实、资金发放等有关具体工作。
第二章 补助对象及条件
第五条 购房补助对象按其学历、技术职务、社会认可度和贡献等情况，依次划分为四个类别：
1、第一类人才：对本市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整合带动具有巨大引领和推动作用的领军型人才；
2、第二类人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人才或拥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以及列入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等省级重点培养对象的人才。
3、第三类人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人才或拥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包括高级技师）以及列入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等省级重点培养对象的人才或绍兴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4、第四类人才：列入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等省级重点培养对象的人才或上虞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第六条 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对象要求在我市企业工作满一年、签约工作时间在五年以上的在职人员。
第七条 本人及配偶在我市均未享受过房改购房、集资建房、政府解困房、安居房、经济适用房的；享受过住房货币补助、安家补贴的，可在按原渠道退回住房货币补助或安家补贴的情况下享受本政策。
第三章 补助标准及资金来源
第八条 购房货币化补助标准如下：
1、第一类人才在新购商品住房时，实行一次性补助30—50万元人民币；
2、第二类人才在新购商品住房时，实行一次性补助20万元人民币；
3、第三类人才在新购商品住房时，实行一次性补助15万元人民币；
4、第四类人才在新购商品住房时，实行一次性补助10万元人民币。
第九条 第一类人才购房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全额支出，其他三类人才购房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和用人单位各承担一半的方式筹取。鼓励企业在配套资金以外对人才购房进行补助。
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购房对象在上虞购房时只能享受一次购房货币补助政策。若夫妻双方同时符合补助条件的，其中一方减半进行补助。
第四章 确定程序及补助方式
第十一条 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对象确定程序如下：
1、申请。凡符合购房货币化补助条件的人才，由本人向所在企业提出书面申请（本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企业可根据人才工作实绩和单位实际，同意全部或部分对象申请要求，填写《上虞市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申请表》，经企业审核汇总后报所在地乡镇、街道或相关主管部门。
2、初审。乡镇、街道及相关主管部门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表及有关资料进行认真审核，符合条件的，汇总后统一报市人才办。
3、复审。由市人才办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对象的有关资料进行复审。复审内容包括申请人补助资格条件、各种证件的真伪等。
4、确定补助初步人选和类别。经复审符合条件的人才，报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市人才办根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最后的审批意见，确定购房货币化补助初步人选和类别。
5、公示。对初步补助人选和类别，由市人才办在本市新闻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公示期限内无异议的，报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后确定为正式补助对象。
第十二条 补助申请人在购房货币化补助手续办理期间，因任何原因离开原工作单位（推荐单位）的，本次申请视为无效。
第十三条 设立购房货币化补助对象个人财政专户，由市财政和用人单位按规定比例存入补助资金，个人财政专户委托市财政局进行管理。用人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为该单位补助对象存入配套补助资金。若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配套补助资金的，取消该单位人才的补助资格。
第十四条 补助对象在上虞新购商品住房时，可向市人才办申请提取购房补助个人财政专户资金，填写《购房货币化补助个人财政专户资金申领表》，报市人才办审批同意。若新购房所需资金超过个人财政专户资金额度的，可全额申请发放个人财政专户资金；若新购房所需资金少于个人财政专户资金额度的，按新购房所需资金额度发放购房补助资金，个人财政专户多余资金由市财政回收。发放情况每半年一次由市人才办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汇总汇报。
第十五条 补助对象设立个人财政专户后到上虞市外单位工作的，取消个人财政专户，个人财政专户资金按原渠道退回。
第十六条 对享受购房货币化补助的人才所购住房，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起5年内限制转让。市有关部门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时，须在权证上注明“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政策享受对象，五年内限制转让”等字样。
第十七条 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政策享受对象购房后未在上虞市内企业工作满五年的，根据实际工作年限按比例退回市财政购房补助资金后，所购房屋可自由处置。
第十八条 在限制上市交易期限内，因继承、离婚析产等而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经市人才办批准后，允许办理过户手续。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后，房产限制上市交易期从原房屋所有权证办理之日起计算。房屋登记部门在“附记”栏中注明交易原因、批准部门及准予上市交易日期及相关内容。
第十九条 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对象每年申请和确定一批，由市人才办负责，一般安排在每年10月份接受申请和审核工作，在年底前完成补助对象确定和个人财政专户的设立等工作。
第二十条 申请人和企业在提出购房货币化补助申请时必须如实申报，不得弄虚作假。对弄虚作假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购房补助的，一经发现，市人才办有权向申请人全额收回购房补助款，并可按同期银行利率要求其支付利息；虚报企业和个人今后将不再享受市人才购房货币化补助政策。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才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